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4年9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040188839號
訴願人：田00    址：南投縣埔里鎮大城里00街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1年5月15日仁鄉土管

字第101000896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坐落於仁愛鄉00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管理機關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稱原民會），原處分機關為管理執行機關。系爭土地原始註記使用人為古00，自總登記後均未辦理登記，古00於76年1月18日死亡，其繼承人於96年7月16日訂立遺產分割協議，系爭土地之權利由古00繼承，古00於96年7月18日將該權利贈與訴願人，訴願人持文件於96年10月16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耕作權登記，經原處分機關96年12月份土地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以97年3月12日仁鄉土農字第0970004012號函核准設定耕作權，並完成登記在案。訴外人田00於101年間持土地讓渡書與拋棄書稱於75年8月10日以7萬元向古其祥購入該土地，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調解未果，嗣後原處分機關以101年5月15日仁鄉土管字第1010008960號函訴願人，其內容略為：「84年間本所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土地資源利用調查』時發現系爭土地為田00之父田00所使用，97年間因承辦人員未查清楚土地使用現況，竟由當時土地審查委員會張正芳認章而由訴願人完成繼承登記，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應由原住民於辦法施行前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始為耕作權設定登記，因原始使用人與田00之子田00訂有買賣契約書，且本所又誤將上開土地登記予台端而造成現使用人權益受損，故本所依此撤銷97年3月12日仁鄉土農字第0970004012號函之行政處分。」原民會並於102年間向法院提起塗銷耕作權之訴，於訴訟中因訴願人主張上開撤銷原受益處分之函文未送達，原處分機關遂另以103年9月15日以仁鄉土管字第1030017489號函檢送該處分重為送達，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8條第1款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一、本辦法施行前已由該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第15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權、地上權、承租權或無償使用權，除繼承或贈與於得為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外，不得轉讓或出租。」第16條規定：「原住民違反前條第1項規定者，除得由鄉（鎮、市、區）公所收回原住民保留地外，應依下列規定處理之：一、已為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者，訴請法院塗銷登記。二、租用或無償使用者，終止其契約。」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訴願人之外公古00於47年間即開墾系爭00段00地號土地，於53年1月1日將該土地贈與其女古00，56年起由古春英與其夫田周賢共同耕作，嗣後因田周賢外地另謀生計，系爭土地與田阿信（田周賢之父）所使用之萬大段78號土地相鄰，80年間古00與田00互相協助、照看方式共同耕作該2塊土地。系爭土地75－97年間係由古00與田00耕作，田00若有耕作，係為古00與長子田00而耕作，與田00（田00之弟）無關；公所單憑84年間田阿信耕作系爭土地之單純事實誤認與田00有關，原處分所持理由毫無依據。田00所持土地讓渡書與拋棄書，經葉00到庭證稱非古00所親簽，亦無從證明古00讓渡該土地，公所引用無從確認之讓渡事執為撤銷耕作權登記之理由顯違證據法則，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
三、查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第1款規定，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登記之合法要件，需由原住民於該辦法施行前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原處分機關以84年間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土地資源利用調查」時發現系爭土地為田00之父田阿信所使用且因原始使用人與田00之子田00訂有買賣契約書，撤銷原核准地上權登記處分，原民會並以訴願人為被告向法院起訴塗銷耕作權登記，業經南投地方法院102年度原訴字第20號判決訴願人應將系爭土地之耕作權登記予以塗銷。本案訴願人雖主張系爭土地民國75年至97年均由古00與田00耕作，沒有讓渡事由，原處分機關撤銷原准予設定地上權登記處分屬違法云云，惟查系爭土地實際耕作情形及讓渡契約是否真正等相關爭議，業經上開判決認定，詳該判決理由已指出該讓渡契約書及拋棄書均為真正，且系爭土地原使用人古其祥自75年將系爭土地耕作權讓渡予田00後，即未再行耕作，繼承古其祥權利之古00、訴願人直至設定系爭耕作權前亦未在系爭土地上耕作，97年4 月29日所為系爭耕作權設定登記於法無據，該判決業於104年6月8日確定，此有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影本附卷可稽。故本案原處分機關嗣後查明系爭土地有讓渡而未實際耕作情形，認定97年3月12日仁鄉土農字第097000
4012號函核准設定耕作權與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不符，以101年5月15日仁鄉土管字第1010008960號函撤銷原准予設定耕作權之處分，於法有據，應予維持。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4年9月21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表單的頂端

表單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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